照明光源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自民國（以下同）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列管照明光源（直管日光燈）為應由製造、輸入業者（責任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並自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增列環管日光燈、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緊密型螢光燈管及燈帽直徑二・六公分以上之白熾燈泡；又自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起增列高強度照明燈管，及一百零三年三月一日起增列冷陰極燈、感應式螢光燈及其他含汞燈，為責任業者負責回收清除處理之物品。責任業者應依本署公告之費率，向本署繳納照明光源之回收清除處理費。
照明光源由於過去以較低回收率設算之費率，已無法支應回收清除處理補貼支出。本署雖於一百年及一百零一年曾調整補貼費率及收費費率，惟考量為減低對業者衝擊之因素而未予調足，致廢照明光源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信託基金部分至一百零二年已累積短絀約新臺幣三億四千萬元（其中直管日光燈累積短絀金額為四億七千萬元）。為使基金合理運作，並考量費率調升幅度對責任業者之衝擊程度，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一日起調升直管日光燈之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為每公斤四十一元，較現行之每公斤三十一元調漲百分之三十二。

本案經一百零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本公告重點如下：
1、 公告之生效日期。（公告主旨）

2、 調整直管日光燈之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公告事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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